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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D01-2021-0013

永政办发〔2021〕33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嘉县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

直属各单位：

《永嘉县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

第 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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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拓宽房屋

征收与补偿渠道，满足人民群众对安置方式的多样化需求，缩短

安置过渡期限，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推进以市场提供安置房

源为主的建设安置模式改革，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参照《温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区房屋征收补偿房屋安置的实施意见》（温

政发〔2020〕24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房票是房屋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征收人出具

给被征收人重新购置房屋的结算凭证；房票样式统一制定。

房票安置是以货币补偿、产权调换补偿方式为基础衍生的一

种安置方式，是指征收人比照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政策，将相应

的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以房票形式核发给被征收人，再由

被征收人自行购买政府商定商品房、统筹安置房的一种房屋征收

安置方式。其中：

（一）政府商定商品房。指县房屋征收部门与房地产开发企

业商定房票购房协议，明确接受房票购房的项目和优惠幅度，房

地产开发企业同意以房票结算的位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预

售许可或不动产权利已首次登记但尚未出售的商品房。

（二）统筹安置房。指我县行政区域内政府以自建、代建或

其他方式建设并已完成原项目征收安置后富余可纳入统筹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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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房源。

第三条 我县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可选择

房票安置。我县行政区域内的集体土地征收涉及房屋补偿安置的，

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被征收人（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除外）签订

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协议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本办法给予

发放购房房票。一式协议只发放一张房票。

第五条 房票权益金额是被征收房屋的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

化后的金额，其中购买政府商定商品房给予房票权益金额 3%的

奖励，购买统筹安置房给予房票权益金额 5%的奖励。

实行房票安置的，临时安置费一次性计算 6个月、搬迁费计

算一次。临时安置费与搬迁费是否计入房票金额由被征收人自行

选定。

第六条 房票奖励是指被征收人在按期签约、按期腾空房屋

交付验收合格的前提下，选择房票安置方式给予的奖励，其中购

买政府商定商品房给予房票权益金额 3%的奖励，购买统筹安置

房给予房票权益金额 5%的奖励。

第七条 房票自出票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最长不超过24个月。

出票之日为被征收人房屋实际腾空交付验收合格之日的次日。房

票遗失或损毁的，凭有效身份证件及登报作废声明向房屋征收实

施单位申请补办，并在房票注明“补办”字样。房票补办的内容

以拆迁档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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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房票实行实名制，不得买卖、抵质押、非法套现，

非直系血亲、非配偶间不得赠与使用。

房票安置协议及房票中应载明房票使用人。房票使用人由被

征收人按如下规则确定：（一）被征收人可作为房票使用人；

（二）被征收人为自然人的，继承或赠与协议合法生效后，经征

收实施单位审查确认，其权利继受人可作为房票使用人；（三）

被征收人为非法人私营企业的，在核征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等税费之后，被征收人的自然人股东可作为房票使用人。

第九条 购买政府商定商品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房票

使用人签订购房合同；购买统筹安置房的，由征收实施单位受房

源提供单位委托与房票使用人签订购房合同。如房票使用人为多

人的，购房合同应由房票使用人共同签订。房票结算资金纳入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购房款超出房票权益金额的部分，由房票使用人在购房合同

规定期限内自行补足。

第十条 签订政府商定商品房的购房合同时，房票使用人应

当将房票交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取

的房票于 5 个工作日内转交给出票的征收实施单位并书面报告

房票使用人购房情况；签订统筹安置房购房合同时，房票使用人

应当将房票交由征收实施单位收取。

房票未使用完毕的，征收单位收到房票后按十三条规定予以

换发并通知房票使用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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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购买政府商定商品房的，房票使用人可享受政府

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定的购房价格，自主购买名录上的商品房。

具体名录以县级房地产交易监管部门公布为准。

第十二条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统筹安置房购

买方案，明确对应批次统筹安置房房票使用人的报名条件、房源

价格、选房方式、签约结算方法等规定，并至少提前 30 天公开

对应批次统筹安置房的房源信息。

第十三条 房票有效期内，房票权益金额发生变化且尚未使

用完毕的，经征收实施单位核对后，给予换发房票。换发的房票

有效期保持不变、金额作相应调整，并在房票注明“换发”字样。

收回的房票由征收实施单位予以核销。

第十四条 房票使用人原则上不得在房票有效期届满前申请

兑现。房票使用人及其直系血亲和配偶发生重大疾病或其他严重

影响家庭正常生活等情形的，房票使用人可以申请兑现；经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审查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予以发放货币与利息。

货币金额按照第十五条规定计算，利息计算期间自出票之日

至申请兑现之日。

第十五条 房票有效期届满后按照以下规定计算货币金额与

利息。房票权益金额和房票利息由房票使用人向征收实施单位申

请发放；房票奖励由房票使用人凭有效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

契税发票等材料向征收实施单位申请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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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金额计算。

1.房票使用人未使用房票购房的，可予以兑换房票权益金额。

2.已购房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价未达到房票权益金额 85%

的，可予以兑换剩余房票权益金额及相应已使用比例的房票奖励

（已使用比例计算方法为：购房款总价与房票权益金额之百分比，

精确到元为止，下同）。

3.已购房且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价已达到权益金额85%以上

（含本数）的，可予以兑换剩余房票权益金额及全额的房票奖励。

（二）利息计算。

1.房票利息以房票权益金额参照出票之日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息，房票奖励不计息。

2.有效期内分次使用的，依次使用的房票权益金额计息期间

为出票之日至房票使用之日；未使用的房票权益金额计息期间为

出票之日至房票有效期届满之日。

第十六条 购房补贴是指按期签约、按期腾空且交付验收合

格的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房票使用人，购买统筹安置房时给予的补

贴。

购房补贴按购房合同金额与房票权益金额取低值的 1%计算，

购买多套的购房合同金额合并计算总金额。

房票有效期届满后，房票使用人凭有效身份证件、不动产权

证、契税发票向征收实施单位申请购房补贴。

第十七条 房票核发结算工作，具体由县财政部门负责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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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3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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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